
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个人所得税申报表

纳税人编码：                                  申报期： 年  月  日至   月   日 

金额单位：元

投资者姓名 投资者身份证号
码

企业名称 企业税务
登记证号

企 业 电
话

企业地址 行 业 类
别

企业银行帐
号

项目 行
次

本期数 累计数 补充资料

一、收入总额 1

年平均职工人数

_________人

工资总额

_________元

从其他企业取得的生

产经营所得

(1)     (分配比例   %)

(2)     (分配比例   %)

(3)     (分配比例   %)

(4)     (分配比例   %)

减：成本 2
    费用、税金 3
    营业外支出 4
二、企业利润总额 5
三、纳税调整增加额 6
1．超过规定标准扣除的项目 7
(1)从业人员工资支出 8
(2)职工福利费 9
(3)职工教育经费 10
(4)工会经费 11
(5)利息支出 12
(6)广告费 13
(7)业务招待费 14
(8)教育和公益事业捐赠 15
(9)提取折旧费 16
(10)无形资产摊销 17

(11)其他 18

填表人签字：_________

纳税人签字：_________

2.不允许扣除的项目 19
(1)资本性支出 20
(2)无形资产受让、开发支出 21
(3)违法经营罚款和被没收财
物损失

22

(4)税收滞纳金、罚金、罚款 23
(5)灾害事故损失赔偿 24
(6)非教育和公益事业捐赠 25
(7)各种赞助支出 26
(8)计提的各种准备金 27
(9)投资者的工资 28
(10)与收入无关的支出 29 (本栏目由税务机关填写)

收到日期：

接受人：

审核日期：

审核记录：

3．应税收益项目 30
(1)少计应税收益 31
(2)未计应税收益 32
四、纳税调整减少额 33
1．弥补亏损 34
2.国库券利息收入 35
3.投资者标准费用扣除额 36
4.其他 37
五、经纳税调整后的生产经营
所得

38

六、应纳税所得额(分配比例 
%)

39

七、适用税率 40

1

http://www.cnhk35.com/download%20TAXFORM%CB%B0%CE%F1%B1%ED%B8%F1%CF%C2%D4%D8.htm


主管税务机关盖章

   年    月   日

  主管税务官员签字：

八、应纳所得税额 41
    减：减、免所得税额 42
九、应缴入库所得税额 43
    加：期初未缴所得税额 44
    减：实际已缴纳所得税额 45
十、期末应补(退)所得税额 46

填表说明：

　　㈠适用范围

　　1、本表适用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年度申报纳税及月、季度申报纳税。本着求实、简

便的原则，在月、季度申报纳税时，可对本表有关项目进行精简，具体由各地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

况确定。

　　2、对从事一些特殊行业的投资者，根据这些特殊行业的要求，需要增减、调整本表有关项目的，

可由省级地方税务局在本表基础上自行修改。

　　㈡主要项目填报说明

　　1、表头项目

　　⑴纳税人编码:按税务机关编排的代码填写。

　　⑵申报期:填写申报纳税所属时期的起止日期。

　　⑶金额单位: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⑷行业类别按纳税人主营项目确定。

　　⑸企业地址:填写企业经营管理机构的所在地。

　　2、表中项目

　　⑴表中第 7栏“超过规定标准扣除的项目”，是指企业超过《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

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和其他有关税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的扣除标准，扣除的各种成本、费用和

损失，应予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上述扣除标准，包括规定中列明的扣除标准，以及规定中虽

未列明，但与国家统一财务会计制度规定标准兼容的部分。

　　⑵表中第 19栏“不允许扣除的项目”，是指规定不允许扣除，但企业已将其扣除的各项成本、

费用和损失，应予调增应纳税所得额的部分。

　　⑶表中第 30栏“应税收益项目”，是指企业未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而应补报的收益。对属于计算

上的差错或其他特殊原因而多报的收益，可以用负号表示。

　　⑷表中第 34栏“弥补亏损”，是指企业根据规定，以前年度亏损允许在税前弥补而相应调减

的应纳税所得额。

　　⑸表中第 35栏“国库券利息收入”，是指企业将免于纳税、但已计入收入的因购买国库券而取

得的利息。

　　⑹表中第 36栏“投资者标准费用扣除额”，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税务局规定允许扣除

的投资者个人的费用扣除数额。

　　⑺表中第 39栏“应纳税所得额”，就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者而言，等于表中第 38栏“经纳税

调整后的生产经营所得”；就合伙企业的投资者而言，等于表中第 38栏“经纳税调整后的生产经

营所得”乘于依照规定的分配比例计算的应纳税所得额；投资者兴办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独资企业

的，年终申报时，该栏应等于第 38栏“经纳税调整后的生产经营所得”和“补充资料”中“3.从

其他企业取得的生产经营所得”的合计数。

　　⑻表中主要栏次的逻辑关系:

　　① 5=1-2-3-4

　　② 6=7+19+30

　　③ 33=34+35+36+37

　　④ 38=5+6-33

　　⑤ 41=39×40

2



　　⑥ 43=41-42

　　⑦ 46=43+44-45

3


